附件6
县直小学报名材料清单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以下材料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用于审核，复印件留存）
一、在辖区内有户口的
（一）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（学生户口迁入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之前）；
（二）房产证。
二、在辖区内有房的
（一）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；
（二）县城购房的房产证；尚未办理房产证的，提供购房合同、购房发票、缴纳契税证明（交房日期在2024年8月31日前）。
三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的
（一）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；
（二）学生父母的其中一方在县城合法稳定务工就业证明：提供工商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、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或工资证明、摊位租赁合同及租金发票四项的其中一项。
（三）居住证明材料：居住证或租房合同及租房租金发票、收据（豪文学校除外）。居住证或实际居住时间为满6个月以上，且居住证在签证有效期内。

